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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章程核准备案表（正表）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章程 

一、院校全称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二、就读校址 
虹口校区地址为上海市虹口区东体育会路 390 号；崇明校区地址为上海市

崇明区东滩大道 999号。所有专业录取新生就读校区均为崇明校区。 

三、层次  本科 

四、办学类型 
 普通高等学校 

□ 公办高等学校  民办高等学校  独立学院 

院 校 名 称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五、颁发学历

证书的院校名

称及证书种类 
证 书 种 类 

修学期满，符合毕业要求，颁发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的本科

毕业证书。 

六、院校招生管理机构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招生委员会是我校招生工作的最高决

策机构，统一领导学校本科招生工作；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招生办公室是我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学校本科招生的

日常工作；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招生工作监察小组是我校招

生工作纪检监察机构。 

七、招生计划及说明 

2022 年我校春季考试招生专业为： 

专业 层次 学制 计划数 

工商管理 本科 四年 40 人 

旅游管理 本科 四年 40 人 

学前教育 

（双语班） 
本科 四年 40 人 

西班牙语 

（商务方向） 
本科 四年 40 人 

法语 

（商务方向） 
本科 四年 50 人 

金融学 

（全英语教学班） 
本科 四年 50 人 



 —  2  — 

会展经济与管理 

（全英语教学班） 
本科 四年 40 人 

无男女比例限制；学前教育专业色盲色弱不宜。 

八、专业培养对入学外 

语考试语种的要求 

入学外语考试语种不限，入学后西班牙语专业教学语种为西班牙语和英

语，法语专业教学语种为法语和英语，其他专业教学语种为英语。 

九、选拔对象 

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工

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1〕38号）关于春季考试招生报名条件规定的考

生可报考我校 2022 年春季考试招生。 

十、身体健康状况要求 

以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

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为依据，考生须据实上报健康状况。若隐

瞒病情病史，我校将按照本校学籍管理规定中有关退学与休学的规定执

行。 

十一、自主测试办法 

（1）考生报名：2月 19 日-20日，统一文化考试成绩达到市教育考试院

公布的志愿填报最低控制线的考生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

（www.shmeea.edu.cn）填报志愿。其中，根据相关规定，应届考生 7门

科目（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信息科技）的高

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须全部合格。 

（2）校测查询：2月 22 日，我校按照不超过招生计划数的 3倍，划定各

专业自主测试资格线,末位同分处理，按照《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考院高

招〔2021〕31 号）相关规定执行，并向社会公布。考生须在

https://zhaoban.xdsisu.edu.cn/自主查询测试时间、地点和自主测试项

目（详见学校招生信息网公布的自主测试实施方案）。 

（3）自主测试：3月 5日-6 日，统一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自主测试资

格线的考生参加我校自主测试。同时报考我校两个专业，且分别达到自主

测试资格线的考生，需分别参加各专业的测试。如同时获得我校国际交流

学院相关专业【西班牙语（商务方向）、法语（商务方向）、金融学（全英

语教学班）、会展经济与管理（全英语教学班）】两个自主测试资格的考生，

仅参加一次测试即可，测试成绩对两个专业均有效。 

我校工商管理、旅游管理、学前教育（双语班）专业自主测试为面试，其

他专业自主测试为技能测试一门，内容由我校根据本校专业特点确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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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十五、监督机制及举报电话 
我校春季考试招生全程接受本校纪检监察部门监督。 

举报电话：021-51278238 

十六、网址及联系电话 

学校官网：https://www.xdsisu.edu.cn/ 

招生办官网：https://zhaoban.xdsisu.edu.cn/ 

咨询电话：021-51278024,51278025，51278588,51278599 

微信公众号：贤达招生 

十七、其他须知 

春季考试招生预录取考生（含列入候补录取资格名单并最终被预录取的考

生），不得参加《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2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

生报名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1〕38号）规定的其他考试。 


